[bookmark: _GoBack]通辽市第五中学学生学业成绩管理办法

第1章 总则

第1条 为规范学校学生学业成绩管理，科学、客观、公正地评价学生学习成果，保障成绩的准确性与严肃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试行）》等相关规定，结合我校教育教学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2条 本办法适用于通辽第五中学在校学生。管理范围涵盖：
1.学校教务处统一组织的学期期中考试、期末考试。
2.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教育局）统一组织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以下简称“学业水平考试”）。

第3条 学业成绩管理遵循公平、公正、公开、严谨、及时的原则，服务于教学改进、学生发展与升学评价。

第2章 学校组织考试的成绩管理

第4条 考试性质与评分
1.学校组织的期中、期末考试为阶段性教学诊断与质量评估性考试，旨在检验学生阶段性学习成果。
2.上述考试成绩以实际卷面分数形式呈现，不划分等级。各科目满分值依据当次考试命题要求确定。

第5条 成绩生成与确认
1.学校采用统一的网络阅卷系统。阅卷教师在系统中完成评阅后，系统将根据评分情况自动生成学生各科目成绩。
2.阅卷工作结束后，各备课组或年级组须在规定时间内对系统生成的成绩数据进行最终复核与确认。确认无误后，成绩数据将正式存入学校成绩管理系统。
3.成绩数据正式入库后，原则上不得修改。如确因阅卷或系统错误需更正，须由相关教师或学生按规定程序提出，经教务处审核确认后方可进行，并记录备案。

第6条 成绩公布与复核
1.教务处负责在成绩数据经最终确认后，通过学校指定的成绩查询系统向学生发布成绩。学生可通过该系统查询个人成绩及相关分析。
2.成绩复核：
申请时限： 学生对公布的期中、期末考试成绩有异议的，可在成绩公布后3个工作日内（遇节假日顺延）向所在班级的班主任或教务处提出书面复核申请，逾期不予受理。
复核内容： 复核仅限于检查试卷是否存在漏评、分数统分（含小题分、大题分、总分）或系统录入错误，不涉及评分标准宽严的掌握。
复核流程： 教务处接到有效申请后，应组织原阅卷教师（或指定非原阅卷教师）和教务处工作人员在2个工作日内共同完成复核。复核结果须书面通知申请人。经复核确认有误的，按本办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程序予以更正。
复核原则： 每生每科目限申请复核一次。

第3章 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管理

第7条 成绩性质与认定
1.学业水平考试是自治区教育厅组织的省级统一考试，其成绩是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依据。
2.学校教务处负责配合上级考试部门，做好本校学生的报名组织、考务管理及成绩接收与转发工作。

第8条 成绩呈现与使用
1.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认定，严格按照《内蒙古自治区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试行）》及当年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通知执行。
2.成绩最终以“合格”、“不合格”两级呈现，同时记录“缺考”、“未报名”等状态。
3.教务处收到上级下发的正式成绩数据后，应及时、准确地向学生转发。学业水平考试的具体成绩由上级考试机构统一发布。

第4章 成绩归档与应用

第9条 成绩归档
1.学生所有学期期中、期末考试的成绩记录，由教务处负责从成绩管理系统中统一存档备查。
2.学业水平考试的最终成绩，在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下发后，由教务处进行归档。
3.相关学业成绩数据将依据教育主管部门要求，按时上传至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系统，并按规定载入学生毕业档案。

第10条 成绩应用
1.学期期中、期末考试成绩主要用于帮助学生了解自身阶段性学习成果，以及教师进行教学分析与改进。
2.学业水平考试合格成绩是学生取得高中毕业证书的必要条件之一，其具体应用按自治区及本市当年高校招生录取相关规定执行。

第5章 附则
第11条 责任与纪律
1.任何个人不得擅自修改、伪造或泄露学生学业成绩。对在成绩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弄虚作假、徇私舞弊的人员，学校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行政处分。
2.学生应诚信考试。对于在考试中违纪作弊者，其该科目成绩按零分处理，并依据校规校纪给予相应处分。

第12条 本办法由通辽第五中学教务处负责解释。
第13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学校原有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如遇上级政策调整，以上级最新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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